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2年度赴日本教育旅行實施計畫(公告版) 

一、計畫依據：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國 107年頒布之「臺北市國際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 

 2、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國 111年發布之「臺北市國際教育白皮書 PLUS」 

 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度補助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深耕國際教育交流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欣賞多元文化的態度與知能。 

 2、培養學生具備跨語言及跨文化的對話能力及合宜的溝通行為。 

 3、培養學生具備對國際議題的省思能力及做為全球公民的意識。 

 4、發展跨境學校群組與夥伴關係，並強化多元國際合作模式與交流機會。 

三、 實施對象：本校高中部一、二年級學生 

四、 招收人數： 正取 32名，備取 10人。 

五、 參訪國家：日本(廣島縣、山口縣及福岡縣等地) 

六、參訪學校： 

 1、高校 1所(廣島縣立忠海高校) (本校姊妹校) 

 2、大學 1所(暫定福岡大學或其他)。 

七、活動日期：112年 6月 5日(星期一)至 6月 10日（星期六），計 6天 5夜。 

八、 活動費用： 

 1、每人新臺幣 51,000元為上限。(以招標金額為準) 

 2、團費包括食宿、交通、門票、保險等相關費用（不含護照辦理費用）。 

九、 報名及甄選方式： 

 1、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3月 24日(五)下午 5點截止。 

 2、請先上網填寫資料，再將紙本報名表、家長同意書及個人簡介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方

完成報名手續。 

 3、報名截止後由學校邀請相關教師籌組甄選委員會進行甄選作業。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

時將安排面試，日期時間另行通知。 

4、審查標準 (具以下條件者優先錄取) ： 

(1)友善好學、樂觀開朗，對國際交流有熱忱，且能遵守團體活動規範、樂於團隊合作

者。 

(2)能以英、日語進行溝通者（可附相關檢定證書或課程成績單影本）。 

(3)能配合本校特色，展現特殊才藝表演者。 

 5、備註： 

   (1)通過甄選後在校或培訓期間學習及態度表現不佳者，得撤銷資格，由候補同學依序遞

補。 



   (2)若不足額，將重新招募遞補人員。 

十、 注意事項： 

 1、本活動委託旅行社代辦，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招標完成後學務處將公佈詳細行

程，並通知學生於 4月 21日(五)前完成繳費，逾時未完成繳費者，由備取依序遞補。 

2、報名完成並確定錄取後，無重大原因不得任意退出，以免影響機票訂房等行政事務運

作。 

3、參加學生於本次國際教育旅行結束後，須撰寫心得報告並進行成果發表。 

4、行前講習： 

   (1)講習內容包含日本生活語言會話與一般之應對介紹訓練、日本生活及文化習俗之說

明、國際禮儀訓練、表演活動排練、城市探索之分組規劃討論。 

   (2)報名後經錄取參加本次國際教育旅行者，有義務「全程」參與行前培訓（備取者若欲

參加，請洽訓育組）。 

十一、 活動內容： 

 1、日本高校交流：參訪姐妹校並安排特色課程體驗，並分組入班進行一般課程及社團活動

的共學，再由姊妹校學生進行校園及社區導覽。 

 2、參觀日本大學：安排大學導覽，透過實地走訪感受不同於台灣的大學校園氛圍。 

 3、城市探索：以小組方式進行城市踏查，包含城市資訊的收集、參訪景點的選擇、交通方

式及踏查行程的規劃等，並透過討論確定執行方案與實際執行。 

 4、入住接待家庭式(HOMESTAY)住宿：入境隨俗體驗日本民眾的日常生活作息。 

 5、景點參訪：歷史遺址、文化古蹟、自然景色、人文特色及博物館等景點的參訪。 

十二、 參訪景點：(實際行程視招標結果排定) 

 1、廣島縣及其周邊地區：如廣島城、縮景園、嚴島神社、原爆圓頂、大和博物館、大久野

島、千光寺、鞆之浦等或其他景點。 

 2、山口縣及其周邊地區：如角島大橋、元乃隅神社、關門海峽、瑠璃光寺、常盤動物園、

長門峽等或其他景點。 

 3、福岡縣及其周邊地區：如福岡城、太宰府天滿宮、柳川、博多運河城、福岡塔、九州博

物館、屋台、河內藤園、海之中道等或其他景點。 

 4、城市探索安排大眾運輸便利的地區進行，如竹原市、廣島市、吳市、福岡市等或其他城

市。 

十三、 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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